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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婚姻三重门：谭芳律师以案支招》结合这些年来，谭芳律师所解答的2000多个婚姻咨询问题和审理
或者代理过的1000多件离婚案件，精选了80起典型案例，编写成153个常见的法律问题，分为恋爱同居
、走进围城、走出围城、子女抚养、财产分割、涉外婚姻共六篇，方便读者按图按图索骥。

我们希望通过生动的案例还原当事人从相爱到分离的情感历程，通过答疑解惑的方式引导读者进行法
律层面上的理性思考，以律师支招的形式为婚姻出现暗礁的人们提供法律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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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谭芳律师，上海市嘉华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谭律师执业前曾担任法官十年，审理各类案件一千多件，积累了丰富的审判经验和娴熟的调解技巧。
作为一名资深律师，带领和培养了一支优秀的专业律师团队，不仅处理了大量传统婚姻家庭纠纷，还
对新型、疑难问题进行课题研究及重点探索，并积极致力于对妇女权益的维护与保障，获得社会各界
高度赞誉。
曾成功代理国内知名人士及社会影响较大的婚姻家庭纠纷，如上海首例财产标的过亿离婚纠纷、某知
名上市公司夫妻股权争议、天价子女抚养费争议等经典案例，并多次接受各级电视台、报刊杂志等多
家媒体发表专家点评。

谭律师作为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民事委员会委员，曾数次参加律协组织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征求意
见稿）》研讨会并提交书面建议；作为上海市律协民事法律研究会主任，在该解释施行后多次组织上
海律师进行学习及讨论，并多次受邀在各大新闻媒体进行法律解读及案例评析，不遗余力地积极宣传
婚姻法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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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恋爱同居篇
第一章同居关系的解除及同居财产的处理
case1?试婚女人的迷惘——试婚的同居关系解除及财产纠纷/
问题1:试婚是事实婚姻吗？
法律保护试婚吗？

问题2:本案中要求解除同居关系，法院为何不予受理？

case2?家外有家的教训——有配偶者与人同居关系的解除及房产纠纷/
问题3:有配偶者与人同居如何解除同居关系？

问题4:同居期间所得财产如何分割？

第二章恋爱期间赠与财产的处理
case3?反悔的婚约——恋爱期间的财物赠与纠纷/
问题5:男女之间关于结婚的约定有没有法律效力？

问题6:悔婚之后，给付的彩礼能否要求返还？

问题7:婚前为了结婚而赠送给对方的财物能否要求返还？

问题8:如果没有结婚，所有婚前受赠的财物都应当返还吗？

case4?准儿媳的委屈——婚房装修款的返还纠纷/
问题9:准儿媳装修婚房，婆婆为什么构成不当得利？

问题10:准儿媳支付的装修款是无条件赠与吗？

第三章恋爱分手的赔偿或补偿问题
case5?蹊跷的借据——青春损失费纠纷/
问题11:我国的法律承认“青春损失费”吗？

问题12:同居中受到的损害能否得到补偿？

问题13:同居时，女方作为弱势一方应当如何自我保护？

第四章同居中的人身损害问题
case6?无辜的宫外孕——婚外同居中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
问题14:非婚性行为导致的身体损害，是否可以主张赔偿？

case7?甜蜜的承诺——同居怀孕流产中的约定赔偿纠纷/
问题15:对于同居怀孕流产，事前的赔偿承诺有效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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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梁工费了半天口舌，说是去看孩子，没和前妻怎么样。
雪梅心里清楚，但是想想再婚也不容易，就渐渐没追究了。
转眼到了2002年6月23日，梁工的生日，本来答应回上海的他临时又说要加班。
雪梅赶紧又带了表兄弟赶去苏州，隐身在梁的宿舍门外等候。
十点多钟，果然梁和一短发女子相拥着进了家门，凌晨两点也没动静。
雪梅按捺不住内心的气愤，叫上亲友破门而入，没有任何悬念的场景再度呈现，甚至更加不堪入目。
一阵痛打之后，雪梅看见梁工宿舍里竞公然摆着女人的化妆品，再一细看，床上还有长短不一、颜色
各异的头发，甚至床单上还有性交分泌物的痕迹，雪梅马上收集起这些物品，打包回家。
 又过了半个月，2002年7月6日，谁料雪梅没等来梁工只言片语的道歉，却等到了法院的一纸传票。
雪梅伤心欲绝，赶紧聘请律师开始了与梁工的法庭对决战。
雪梅以梁工违反“夫妻忠实协议”为由提起反诉，要求法院判令梁工支付违约金30万元，除了从苏州
带回的物证，另外还提交了几组证据，110报警记录及表兄弟、邻居等的证人证言证实两件事实：1.梁
工与其前妻2002年5月14日深夜同居；2.2002年6月23日，梁工与其它女性有不正当性关系。
 梁工虽极力否认有不道德行为的事实，但法院认为原告所提供的证据可以证实梁工存在违反双方“协
议”约定的行为。
经过审理，法院依据双方达成的忠实协议，判决梁工支付雪梅“违约金”30万元。
 律师解惑 问题17 违反忠实协议的举证责任如何分配？
 解惑：本案中，其实雪梅提交的证据无法直接证实梁工有不正当性行为的事实。
但是法院认为，举证能力不但要受到当事人自身条件的限制，而且亦受客观举证条件、难易程度的限
制。
本案中的证据具有与人身相联系的特殊性，客观上增加了举证的难度。
如果要求女方就男方在夜间与其他具性共处的行为做进一步的举证，则可能导致女方实际上的举证不
能，如女方被迫举证，则可能导致非法监视、录像等取证方式和侵犯他人隐私权利的行为产生，这些
行为非我国法律和正当诉讼程序所允许。
何况，在指认自己行为不忠的证据面前，梁工并未举出反证予以推翻，也未作出有说服力的合理解释
。
因此，法院认为：雪梅所提供的证据可以证实梁工存在着违反双方“协议”约定的行为。
 问题18 司法实践中对忠实协议的法律效力如何认定？
 解惑：在本案中，法院认为，夫妻忠实义务是婚姻关系的本质要求。
《婚姻法》规定了，夫妻应当相互忠实，还规定了，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等情形之一而导致离
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虽然，对违反夫妻“忠诚”义务，情节尚未达到“重婚”、“与人同居”等严重程度的一方如何承担
相应责任，法律未做具体规定，但法律也未明文禁止当事人自行约定。
因此，本案中雪梅与梁工约定30万元违约责任的“忠实协议”，实质上正是对婚姻法中抽象的夫妻忠
实责任的具体化，符合婚姻法的原则和精神。
既然协议没有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是在双方没有受到任何胁迫的平等地位下自愿签订的，协议的
内容也未损害他人利益，而且“忠实协议”能够限制人们作出不忠实于配偶的行为，对于促进婚姻关
系和谐是有利的，所以“忠实协议”有效，应该支持。
 值得补充的是，这个案例在司法界掀起了一层惊涛骇浪，引发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大讨论。
很多专家质疑，通过司法手段强制执行忠实协议，法律的手是否伸得太长？
当然，这个案例有一定的特殊性，它的判决结果也并不表示，我国的法律就认可了忠实协议的法律效
力及任何忠实协议的履行都将得到法律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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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婚姻三重门:谭芳律师以案支招》收录了大量婚恋中发生的法律纠纷的案例，作者结合《婚姻法》及
其三个司法解释对案例中的法律问题以专业律师的视角作出了深入浅出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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